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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
橡塑厂。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
塑厂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联系电话：1380583222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

2017年1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1月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宁波连晓日用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1月23日）

借款合同编号

94192014280124,94192014280125, 94192014280126, 94192014280129, 94192014280150, 94192014280164,CD94192014880055,
CD94192014880063, CD94192014880050

本金

26,470,000.00

36,127,226.46

欠息

9,657,226.46

担保人

屠狄龙、宋林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招行温资转 201703 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7-88899729、0577-88075296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0月1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权行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
永嘉支行

借款人名称

大东集团有限公司

上玉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飞宏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光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10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授字第770505号 2014年贷字第7701140204号 2014年贷字第7701140203号
2014年贷字第7701140105号 2014年贷字第7701140101号 2013年贷字第
7701131109号

2014年授字第770503号2014年贷字第7701140603号

2015年授字第770201号2015年贷字第7701150313号

2014年授字第770303号2014年贷字第7701140710号 2014年贷字第7701140503号

本金

38000000.00

9000000.00

14856196.09

11920000.00

73776196.09

欠息

14267920.75

3327998.36

2865425.62

4257407.77

24718752.50

担保人

胡胜克、温州市益奇鞋业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展升眼镜有限公司、温州顺威包装有限公司

上玉集团云和阀门有限公司、葛信达、葛克克、吴微崇、葛光通、林少芬、葛冕冕

大东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中创网联鞋材业有限公司、温州顺威包装有限公司、陈俊妙、陈晓洁、胡胜克

天胜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华斯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吴成光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坤盛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
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4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利息及相关权益，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据实计算。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清单中或公告中如有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项目名称

宁波市新震洲精密
铸造有限公司

资产类别

债权

债权本金

20,800,000.00

利息(暂算至2017年4月25日）

646,961.00

借款合同编号

YY2013-3063

担保人/抵押人

保证人：戴宇浩、张佩君、宁波大名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抵押物：宁波市新震洲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栎斜村的房地产、宁波市鄞州震洲五金机械厂（普
通合伙）所有的位于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栎斜村的房地产

法院公告
2017年12月28日

（2017）浙0302民初9051号
林培转：本院受理原告李建淮诉你与李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5号

占集中：本院受理原告李汇苏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304 民初 590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06号

顾业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郭溪铭峰皮
鞋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 民初 5906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733号

彭承辉：本院受理原告刘怀水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20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5913号

陈温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振鑫纸制品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1045号

陈永浦、陈小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徐贤东与被告
陈永浦、陈小华，第三人温州市东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联系不上，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现定于2018年4月3日15时于本院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倪海平担任审判长，由人
民陪审员褚金凤、人民陪审员苏菊香（替补人民陪审
员林梅林、叶丽月）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2308号

陈飞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荆支行诉你和方加峰、李伟杰、金明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4月4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8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邦众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筒称邦众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邦
众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温州银行殷份有限公
司塘下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裁定受理邦众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2017年12月18日,本院指定北京盈科(温州)律
师事务所为邦众公司管理人。因邦众公司法定代表
人余邦桐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
裁定书和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邦众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
及实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
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邦众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
2月28日前,向管理人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申
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22
楼; 联 系 人: 何 曼 丽 (0577-88992879), 严 琦 奕
(1586968737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邦众公司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7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邦
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审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88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光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安公司)加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光安公司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瑞安市恒升金属加工有限
公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 2017 年
12月11日裁定受理光安公司破产清算案。2017年
12月18日,本院指定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为
光安公司管理人。因光安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大娒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
履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光安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
及实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
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光安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北京盈科(温州)律师
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同人
恒玖大厦22楼;联系人:何曼丽(0577-88992879)严琦
奕(1586968737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光安公司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12日下午14时1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光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当提交菅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92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华富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富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华富公司具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征得债权人瑞安市华亨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的
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9日
裁定受理华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2月25
日，本院指定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为华富公司管理
人。华富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10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
505号新潮大厦16层；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周
荣瑞（13587581525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富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因华富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陈光微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
行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华富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
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
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
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
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年3月13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华
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8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蓝天纸杯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蓝天公
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瑞安市力中传动机械有限
公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 年
12月11日裁定受理蓝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
年12月18日，本院指定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为蓝天
公司管理人。因蓝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余明下落不
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履行义
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蓝天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
实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
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
对 公 司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 蓝 天 公 司 的
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3 月 6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
安 瑞 律 师 事 务 所 [ 申 报 债 权 地 址 ：瑞 安 市 隆 山
东路 505 号新潮大厦东首 16 楼；联系人:周荣瑞
（13587581525 )]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蓝天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13日上午8时4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蓝
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3650号

邱金松、海盐艾美特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胡锦华诉被告邱金松、海盐艾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 0411 民初 365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